
7.2.10—154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

【事项名称】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

【申请条件】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事项是指生产企业应在本年度 4 月 20 日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上年度海关已核销的进料加工手（账）册项下的进料加工业务

核销手续。

生产企业申请核销前，应从主管税务机关获取海关联网监管加工贸易电子数据中的

进料加工“电子账册（电子化手册）核销数据”以及进料加工业务的进、出口货物报关

单数据作为申请核销的参考。

生产企业在办理年度进料加工业务核销后，如认为《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

税核销表》中的“上年度已核销手（账）册综合实际分配率”与企业当年度实际情况差

别较大的，可在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当年度预计的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及书面合理理由

后，将预计的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作为该年度的计划分配率。

【设定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6 号）第九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5 号）第三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申报表》及电子数据 1 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如果实际业务和税务机关反馈的

进出口报关单数据不一致的

《已核销手册（账册）海关数据调整表》

及电子数据和证明材料
1 份

年度进料加工业务核销后需进行

进料加工企业计划分配率调整

当年度预计的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及书面

合理理由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无纸化企业只应报送通过税控数字证书签名后的申报电子数据，相关纸质申报资

料留存备查。

5.生产企业本年 4 月 20 日前未进行核销的，对该企业的出口退（免）税业务主管税

务机关暂不办理，在其进行核销后再办理。

6.生产企业发现核销数据有误的，应在发现次月按照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重新

办理核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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